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

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25.htm （法发〔１９９６

〕３０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

事法院： 现将《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在执行中如

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

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

发票犯罪的决定》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４４６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正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

发票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依法惩治虚开、

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发票犯罪，现就适用

《决定》的若干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决定》第一

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１）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

、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２）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

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３）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



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税款数额１万元以上的或者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５千元以上的，应当

依法定罪处罚。 虚开税款数额１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

的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

重情节”：（１）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

取５万元以上的；（２）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虚开税款数

额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１）因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３０万元以上的；（

２）虚开的税款数额接近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３）

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

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

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５０万元以上

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

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

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

严重”的基本内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分子与骗取税

款犯罪分子均应当对虚开的税款数额和实际骗取的国家税款

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或

者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以其他手段骗取国家税款的，仍应依照《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的有

关规定定罪处罚。 二、根据《决定》第二条规定，伪造或者

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２５份

以上或者票面额（百分版以每份１００元，千元版以每份１



０００元，万元版以每份１万元计算，以此类推。下同）累

计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１００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５０万元以上

的，属于“数量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

他严重情节”：（１）违法所得数额在１万元以上的；（２

）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６０份以上或者票面额

累计３０万元以上的；（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５００份以

上或者票面额累计２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量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１

）违法所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２）伪造并出售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３００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２００万元以

上的；（３）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接近“数

量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４）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

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１０００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

属于“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特别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１）违法

所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２）因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１００万元以上的；（３）

给国家税款造成实际损失５０万元以上的；（４）具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对于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

量达到特别巨大，又具有特别严重情节，严重破坏经济秩序

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伪造并出

售同一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或者票面额不重复计算。 

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照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处理



。 三、根据《决定》第三条规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按照本解释第二条第二、三、

四款的规定执行。 四、根据《决定》第四条规定，非法购买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非

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非法购

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２５份以

上或者票面额累计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非

法购买真、伪两种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累计计算，不实

行数罪并罚。 五、根据《决定》第五条规定，虚开用于骗取

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构成虚开专用发票罪，

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处罚。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

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可以用于申请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运输发票、废旧物品收购发票、农

业产品收购发票等。 六、根据《决定》第六条规定，伪造、

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构成非法制造专用发票罪或出售

非法制造的专用发票罪。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

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５０

份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

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

票２００份以上的，属于“数量巨大”；伪造、擅自制造或

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的其他发票１０００份以上的，属于“数量特别巨大”。 七

、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

款的其他发票２５份以上，或者其他发票５０份以上的；诈



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

其他发票５０份以上，或者其他发票１００份以上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

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２５０份以上

，或者其他发票５００份以上的；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

或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５００份以上

，或者其他发票１０００份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

条的规定处罚。 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发票情节特别

严重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

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盗

窃、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发票后，又实施《决定》

规定的虚开、出售等犯罪的，按照其中的重罪定罪处罚，不

实行数罪并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